
财政局部门决算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财政和税收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拟定全县财政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提出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稳社会的建议，拟定和执行县与乡镇、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政策。

2、贯彻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和财务、会计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制订和监督执行预算外资金管理政策和规章制度；受县政府委托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涉及财政、税收、债务等方面的事务。

3、编制全县制度财政预算草案，执行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监督乡镇预算执行；编制全县制度财政决算；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全县财政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

4、拟定全县财政税收收入计划和分解落实方案，提出增收措施和对全县财政经济影响较大的减免税建议；管理全县各项财政收入。

5、管理全县财政公共支出，拟定全县开支标准和支出管理政策；对政府采购、控制社会集团消费进行管理和监督，开展财政集中收付；制订全县经济发展支出资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管理全县经济发展支出；制订全县社会保障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管理全县社会保障支出；执行国家外债管理的方针政策，拟定具体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我，管理县政府的国内外债权和债务。

6、监督检查财政税收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各类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制订全县财政监督规定制度，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事项。

7、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会计的法律法规，制订并监督执行相关制度；管理和指导全县会计工作，规范全县会计行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8、贯彻执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方针政策；制订全县农村综合开发规划和实施计划；对农业综合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服务；农业综合项目与资金。

9、履行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职能，管理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指导乡镇国有资产管理。

10、贯彻执行纳入预算内管理的行政性收费、基金、预算外资金、罚没收入管理的法规和办法；拟定并执行纳入预算内管理的行政性收费、基金、预算外收入、罚没收入的收支管理办法。

11、制订和实施财政教育培训计划，负责财政信息和宣传工作。

12、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和人员情况
我部门独立核算机构1个，年末实有人数 77 人，其中在职人员 61人，离休人员遗属  1人，退休人员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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